
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认购太平

洋诚信四十七号收益权型产品关联交易的信息

披露公告 

根据中国保监会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1号：关联

交易》及相关规定，现将太平洋诚信四十七号收益权型产品关联交易

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 

一、 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交易概述 

2015年4月29日，本公司认购了由太平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太平洋资产”）担任产品管理人的太平洋诚信四十七号收益

权型产品（以下简称“本产品”）。本产品募集资金用于受让东兴证

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兴证券”）转出的融资业务债权收益

权。 

（二）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本产品募集规模为9亿元，起息日为2015年4月29日，到期日为

2017年5月3日，计息期限为736天，预期年化收益率为6.60%。本公司

认购本产品8亿元。 

本产品交易结构：太平洋资产与东兴证券签署债权收益权投资合

同，约定以产品募集资金用于投资东兴证券持有的债权收益权。产品

资产独立于太平洋资产，投资期限届满，由东兴证券按合同约定价格

远期受让该债权收益权。 

二、 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



（一） 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

本产品的交易对手方东兴证券，是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东方资产）旗下的控股子公司。 

鉴于东方资产是中华财险母公司中华联合保险控股股份有限公

司的控股股东，属于中华财险关联方，因此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二） 关联方基本情况 

东兴证券成立于2008年5月28日，是由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作

为主要发起人发起设立的全国性综合类证券公司，注册资本20.04亿

元。东方资产为东兴证券控股股东，共持有58.09%股权。 

三、 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（一） 定价政策 

关联交易定价采取如下原则；参照同期市场价格，并综合考虑发

行人主体资质、行业地位等因素进行定价，保证价格的公允性。 

（二） 定价依据 

太平洋诚信四十七号收益权型产品，期限约为2年，预期年化收

益率为6.60%，以东兴证券融资业务债权收益权为投资标的。目前市

场同期限证券公司融资业务债权收益权为投资标的的保险资产管理

产品收益率为6.30-6.50%，考虑到东兴证券在行业地位以及财务状况

与上述证券公司的差距，故该产品的交易价格定为6.60%。 

四、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 交易价格 

本产品以9亿元受让东兴证券转出的融资业务债权收益权，本产



品的预期年化预期收益率为6.60%，每年6月21日和12月21日以及本产

品到期时支付当期收益，到期一次性还本。 

（二） 交易结算方式 

本产品在募集成功后，太平洋资产将募集资金全部一次性划至转

让方（即东兴证券）的托管银行账户。 

（三） 协议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、履行期限 

协议生效条件： 

1.自本产品份额发售之日起3个月内，在产品募集份额总金额不

少于3000万元、产品认购户数不少于2人但不超过200人、符合发售对

象要求的单一合格投资者初始认购金额不得低于100万元； 

2.本公司与太平洋资产签署交易申请书以及风险揭示书。 

生效时间自本公司将认购资金划至太平洋诚信四十七号收益权

型产品托管银行账户起，直至本产品终止。 

五、 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（一） 决策的机构、时间、结论 

根据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（2014

年修订）》、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管理暂行办法》，

关联交易由本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审批。 

2015 年 3 月 31 日，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15 次会议同意投资

以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融资业务债权收益权为投资标的的保险资

产管理产品。 

（二） 审议的方式和过程 

本公司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15次会议。会议应出



席董事7人，实到董事6人，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，该议案表决结果

为4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。 

六、 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。 

无。 

 

本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并对本公

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，愿意接受有

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

起10个工作日内，向中国保监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。 

 

 

 

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


